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33 号

公布 根据 2008 年 9 月 10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外商投资

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根据 2022 年 3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适应电信业对外开放的需要，促进电信业

的发展，根据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电信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经营电信业务的企业。

第三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除

必须遵守本规定外，还必须遵守电信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四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可以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增

值电信业务，具体业务分类依照电信条例的规定执行。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业务的地域范围，由国务院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第五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注册资本应当符合下列

规定：

（一）经营全国的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的基

础电信业务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经

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000 万元人民

币；

（二）经营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基础电信业务

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 亿元人民币；经营增值电信业

务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

第六条 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无线寻呼业务除外）的外

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

得超过 49%，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包括基础电信业务中的无线寻呼业

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

例，最终不得超过 50%，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电信业务，除应当符合

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



电信条例规定的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或者经营增值电信业务

应当具备的条件。

第八条 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

方主要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是依法设立的公司；

（二）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

（三）符合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慎的

和特定行业的要求。

前款所称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是指在

全体中方投资者中出资数额最多且占中方全体投资者出资

总额的 30%以上的出资者。

第九条 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

方主要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在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

（三）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

前款所称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是指在

外方全体投资者中出资数额最多且占全体外方投资者出资

总额的 30%以上的出资者。



第十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后，向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并报送下列文件：

（一）投资者情况说明书；

（二）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投资者的资格证明

或者有关确认文件；

（三）电信条例规定的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或者增值电信

业务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或者确认文件。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对前款规定的有关文件进行审查。属于基础电信业务的，应

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180 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予

批准的决定；属于增值电信业务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

的，颁发《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投资者情况说明书的主

要内容包括：投资者的名称和基本情况、各方出资比例、外

方投资者对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控制情况等。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跨境电信业务，必须

经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批准，并通过国务院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国际电信出入口局进行。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由国务院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十四条 申请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提供虚假、伪

造的资格证明或者确认文件骗取批准的，批准无效，由国务

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电信业务，违反电信

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法给

予处罚。

第十六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的公司、企业在内地投资经营电信业务，比照适用本规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